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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岗位
凡在我省注册的企业，且在当期个人报名截止日0时前取得有效建筑施工资质，其职工可报考以下岗位：
（一）企业主要负责人（A类）：包括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总裁）、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副总经理（副总裁）、分管生产经营的副总经理（副总裁）、技术负责人、企业专职安全总监等；
（二）项目负责人（B类）：包括项目经理和项目安全总监；
（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1机械类、C2土建类）。
二、考试内容
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章第七条中规定的内容。
三、报考条件
（一）申请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A类）安全生产考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具有相应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职称（法定代表人除外）；
2. 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
3. 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4. 未持有其他单位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法人代表除外）；
5. 申请企业专职安全总监的，还应具备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且在本行业领域内从事安全管理工作满3年。
（二）申请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B类）安全生产考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取得相应注册执业资格，其中项目经理应当取得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项目安全总监应当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建筑施工安全类），且在本行业领域内从事安全管理工作满2年；
2. 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
3. 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4. 未持有其他单位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三）申请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1机械类、C2土建类）安全生产考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年龄已满18周岁未满60周岁，身体健康；
2. 具有中专（含高中、中技、职高）及以上文化程度或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 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从事施工管理工作2年以上；
4. 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四、提交资料
（一）申请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A类法人）安全生产考核，应当提交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证明。
（二）申请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A类非法人）安全生产考核，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1. 学历证书；
2. 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3. 劳动合同、任职及岗位证明；
4. 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证明。
5. 申请企业专职安全总监的，还应提交中级及以上安全工程师注册证书，且在任职及岗位证明中载明从事安全管理工作年限。
（三）申请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 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证明；
2. 建筑施工类安全工程师注册证书（报考项目安全总监岗位需提供）；
3. 载明从事安全管理工作年限的任职及岗位证明（报考项目安全总监岗位需提供）。
（四）申请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1机械类、C2土建类）安全生产考核，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1. 中专（含高中、中技、职高）及以上学历证书或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证书；
2. 劳动合同、任职及岗位证明（载明从事相应岗位施工管理工作年限）；
3. 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证明。
五、考试方式
（一）安管人员A类、B类安全生产知识考核采用无纸化闭卷方式进行，考核时间120分钟，满分100分，合格分数线为60分。
（二）安管人员C1类安全生产考核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其中安全生产知识考核采用无纸化闭卷方式进行，考核时间80分钟，满分100分，合格分数线为60分；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采用仿真模拟现场实际操作方式进行，考核时间40分钟，满分100分，合格分数线为70分。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合格的C1类人员须在三个月内按考核机关统筹安排参加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以下简称“C1实操考核”）。C1实操考核不合格的可补考一次，缺考（未按时参加C1实操考核的）不予补考。补考仍不合格或缺考的，需重新报名参加安全生产知识考核。
（三）安管人员C2类安全生产考核包括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和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两项考核均采用无纸化闭卷方式进行，满分100分，合格分数线均为60分，考核时间共计120分钟，其中安全生产知识考核80分钟，安全生产管理实际能力考核40分钟。两项考核分别计分计时，报考人须在同一场考试中先后完成两项考核，两项考核均合格的视为考核合格。
六、其他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请用人单位督促报名参加“安管人员”考试的职工（法定代表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取得初级安全工程师或建造师执业资格并注册在报考单位或审核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特殊情况无法出具社保证明的报考人除外）上传最近4个月中至少1个月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要求报考人参保单位名称与报考企业名称一致）。


四川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须知

一、考试工种
凡在我省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活动的有关人员可分类报考以下工种：
建筑电工、建筑架子工（普通脚手架）、建筑架子工（附着升降脚手架）、建筑起重司索信号工、建筑起重机械司机（塔式起重机）、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施工升降机）、建筑起重机械司机（物料提升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塔式起重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施工升降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物料提升机）、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等11个工种。
二、考试内容
（一）安全技术理论考核内容为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大纲（试行）》规定的范围。
（二）安全操作技能考核内容为《四川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操作技能考核大纲》规定的范围。
三、报考条件
报考人不得报考与已取得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相同的工种，且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一）年满18周岁且符合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年龄要求；
（二）近三个月内经二级乙等以上医院体检合格且无妨碍从事相应特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
（三）初中及以上学历；
（四）未持有其他地区的相同专业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证书；
（五）符合相应特种作业需要的其他条件。
四、考试方式
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包括安全技术理论考核和安全操作技能考核。安全技术理论考核采用无纸化闭卷方式进行，考核时间120分钟，满分100分，合格分数线为60分；安全操作技能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或仿真模拟现场操作方式进行，考核时间根据工种分别计时，满分100分，合格分数线为70分。
安全技术理论考核合格的人员须在三个月内按考核机关统筹安排参加安全操作技能考核（以下简称“特种实操考核”）。特种实操考核不合格的可补考一次，缺考（未按时参加特种实操考核的）不予补考。补考仍不合格或缺考的，需重新报名参加安全技术理论考核。
五、提交资料
申请从事建筑施工特种作业的人员，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毕业证书（初中及以上学历）或学历证明；
（二）二级乙等以上医院出具的近三个月内体检表。
 

